


二、 申报条件

(一)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从事艺术设计类专业教学及研究

的教师均可申报。

(二)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项目暂未结题的教师不得申报。

(三) 同一院校同一名称或内容相似的项目不重复立项 。

(四 ) 每个项目负责人同年度只能申报1个项目。

(五)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主任单位、副主任单位院校申

报项目不超过8项，其中推荐的青年教师1项目应在2项(含)

以上；其他院校单位申报项目不超过4项，其中推荐的青年教师

项目应在1项(含)以上。

三、申报要求

1青年教师指 1988年 11 月 30日 (含)以后出生且讲师(含) 以 下专任教师

1、粤高职艺术设计教指委 2023 年度立项课题均为自筹经费

课题。为顺利推动课题研究的开展，保证课题研究的质量，课题

项目所在单位应进行相应的支持与资助。

2、 课题申请单位须符合以下条件：在相应领域具有较雄厚

的学术资源和研究实力；能够提供开展研究的必要条件并承诺信

誉保证；设有科研管理的职能部门；

3、课题申请人须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究的能力，

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。课题申请人原则上应具有副高级以上

职称( 含副高级), 如果申请人非副高级以上职称 ( 含副高级),

主要成员中应至少1人具有副高以上职称，每个申请人限申报1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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